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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文件 
 

上理环建[2019]  3 号 

 

 

 

关于印发《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院内各系、部： 

经学院党委常委会审定，现将《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

筑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 

                             20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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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境与建筑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及时

控制和妥善处置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建立健全预警和应

急机制，提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保障师生健

康、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上海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本预案。 

第一条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以

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采取人

员避险措施，优先进行人员抢救，同时注意救援人员的自

身安全。 

2.统一领导，协同应对。事故发生后，应在学院的统

一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立即启动本预案，分工

负责，相互协作。 

3.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对突发的实验室安全事故，

学院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到位，快速、及时启动分

级应急响应。当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应及时向学校相关

部门请求支援。 

4.认真总结，防消结合。学院将组织专家小组对实验

室安全事故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整改措

施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鉴定和事故总结，形



 — 3 — 

成报告上报学校，并以此为鉴，完善预警机制，防止同类

事故的再次发生。 

第二条  本预案所称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全院范围内

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或实验场所发生的，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的事故。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环境与建筑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是实验

室安全事故应急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和处置工作（职能之一）。小组成员包括学院领导、学院办

公室主任、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各系实验室主任。各部门分

工如下： 

1. 学院领导：指挥与协调应急处置行动，并负责及时

上报上级部门； 

2. 学院办公室：调配应急人员、设备、设施、物资、

经费保障和其他资源；  

3. 学院实验中心：指导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提出

具体处置方案；对事故的发展事态进行监测与评估；负责

应急预案的管理、演练与评审改进； 

第三章  预防与预警 

第四条  预防 

1.实验室管理人员针对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情况实施

重点监控和分析，切实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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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2.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对压力容器，钢气

瓶、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剧毒、高毒、易制毒、易

制爆等危险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领用登记制度。 

3.加强实验室人员、实验师生的安全培训教育，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在实践中经常演练

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第五条  预警 

1.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为各种危险品建立档案和使

用记录，发现遗失、不当存放，立即处置。 

2.重视实验人员健康检查，发现与实验室生物安全有

关的人员感染或伤害立即报告、处置。 

3.严格执行安全巡查制度，及时发现、消除隐患，对

存在不安全行为的人员，有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用品用

具，及时发出书面预警通知，提醒相关人员提高警惕。 

第四章 应急响应程序 

第六条 进入突发事故应急状态后，根据突发事故等级

和现场抢救进展情况，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根

据职责展开救援处置工作。应急响应的通用程序包括三个

步骤： 

1.接警与响应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积极组织现场应

急工作，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自救、互救。现

场人员应立即向各系实验中心、学院实验中心、学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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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工作小组报告事故信息，学院安全稳定工作小组根据

警情判断启动应急预案。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2.应急救援 

本预案启动后，指挥人员、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资源

应及时到位，持续收集事故信息，保持通讯畅通，及时上

报有关部门。 

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控制事态，采取建

立警戒区域、疏散人员等紧急处置措施将事故损失降低到

最低水平，包括现场抢救、医疗救护、人员撤离与疏散。 

3.应急恢复 

事态得到控制，人员得到救治后，解除警戒，做好善后

处置和事故调查。 

第五章 后期处置 

第七条  善后处置 

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好

善后处置工作。 

    第八条  调查评估 

学院要配合保卫部（处）、资产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等

相关部门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做出书面总

结，认真吸取教训，做好防范工作。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九条  参加执行本预案的有关人员，必须认真履行

职责，严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严禁支持或

参与任何不利于事态处理的活动。 

第十条  突发事故处置实行问责制，依据《上海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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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中的责任追究进

行追责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预案自通过并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环境与

建筑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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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突发事故报告 

各系实验中心 

保卫处 

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 

分管领导 

学院实验室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图 

资产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 

学院实验中心 

环境系实验中心：55271722；13681768328（闻老师） 

土木系实验中心：55270701；13524292936（李老师） 

建环系实验中心：55270701；18621805866（王老师） 

座机：55270701 

手机：13621797604（邹老师） 

手机：13917603856 彭老师 



 

 

 

 

 

 

 

 

  

 

 

 

 

 

 

 

 

 

 
 

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2 日印发 


